除臭设备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一）采购内容
[bookmark: _GoBack]采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成套的生物法除臭设备，包含除臭装置进风风管口第一片法兰至出风风管口间所有除臭装置系统内管道（不含臭气源至除臭装置之间的管道及阀门）、臭气的收集封闭加盖装置（设备自带密封除外）、处理系统（包括生物除臭设备生物填料、主体段设备及管道连接，散水系统）、排放系统、就地PLC控制系统及电控箱（柜），电控箱（柜）引至各用电设备间的动力控制电缆、所有联接、固定附件、紧固件、螺栓、螺母、为确保整个除臭系统安全、有效运行所需的全部附件（安装紧固件均要求为304不锈钢），并完成对所供设备的指导安装（生物滤池含安装）、调试以及现场培训等工作。
	序号
	*设备工艺功能名称
	*技术参数
	*功率
	*材质
	*单位
	*数量

	1
	粗格栅格栅除臭密封罩
	L×B×H=3500×3000×2500mm
	
	不锈钢骨架+PC耐力板
	套
	1

	2
	细格栅格栅除臭密封罩
	L×B×H=4000×3000×2500mm
	
	不锈钢骨架+PC耐力板
	套
	1

	3
	曝气沉砂池除臭密封罩
	L×B×H=1500×8000mm,平板密封
	
	不锈钢骨架+PC耐力板
	套
	1

	4
	除臭装置
	Q=10000m3/h,成套装置
	30.3
	成品
	套
	1

	5
	污泥浓缩池除臭密封罩
	覆盖面积大约为45m2
	
	
	套
	1



（二）技术要求
（1）设计除臭指标
除臭系统的处理效果应符合环保要求。在正常工况及常规气象条件下,废气的排放浓度应完全达标,确保厂界臭气浓度能满足《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厂界废气排放二级标准（在处理装置出口及厂界或防护带边缘取样）。即:在无其它臭源干扰的情况下设备处理后尾气在厂界(防护带边缘)最高允许浓度为:NH3:1.5mg/m3；H2S:0.06mg/m3；臭气浓度:20(无量纲)。有组织排放标准:在无其它臭源工扰的情况下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NH3、H2S、臭气浓度指标有组织排放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15m烟囱排放标准。最高允许浓度为:NH3:4.9Kg/h; H2S:0.33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2） 除臭设备及生物填料的使用寿命不少于10年。
（3） 基本要求
除臭系统主要由生物除臭塔(含水洗段和生物)、水路控制系统(喷淋、散水)、电控系统等构成。
系统可采用自动化控制，无需专人值守，使用操作维护简便。
系统应满足两种运行模式：
1）24小时连续运行模式。
2）间歇运行模式。按照人工设定的间隔时间实现系统的自动开机与停机；或在操作工人需要时实现简单的开机与停机。在停机时间长达一周后再次开机时，确保除臭装置能在1小时内达到正常的除臭效率。
除臭设备在设备调试期即可确保臭气排放达标、对人体无影响。
机械设备的设计选型应完全满足工艺操作条件的要求，且在此基础上尽量减少机械设备的型式，将备品备件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增加机械设备的互换性，便于工厂的生产管理。
（4） 生物除臭塔
生物除臭塔箱体是由碳钢骨架及玻璃钢封板组成的五/六面箱体,主要由补强钢结构、塔体、填料承托台、格栅、塔内散水管及散水喷嘴等构成。补强钢结构由方钢及角钢焊接而成,并且所有钢结构表面及材料接缝处均做FRP防腐被覆处理。
塔体材料为玻璃钢夹芯板,板厚>6mm,钢制骨架均衬FRP两层以上,且保证塔体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塔体在制作过程中,与金属骨架接触部分采用与金属具有亲和性的树脂。其它塔内部件均由FRP/PE/PVC/PPS等耐酸防腐材料构成。除臭塔设置不锈钢拉丝外饰面,提高整体品质。
 塔本体有风管进出接口、填料装填口、填料收纳架、检修门、观察窗、爬梯、散水喷淋装置、散水管及排水管等附件。
除臭装置的所有紧固件均采用不锈钢304材质。
生物段空塔流速宜为0.05m/s~0.1m/s,预洗段空塔流速宜为2000m/h,停留时间应不小于2S,填料高度宜为1.2m。
（5） 生物填料
装填复合生物除臭填料,此填料采用多种级配特殊高效有机和无机混合填料组成,具有结构稳定、通透性好的特点,同时具有运行费用低,维护简单的优势。
生物滤池填料高度宜小于2.0m,宜为1.6m。臭气经生物填料的流速须不大于0.10m/s。臭气与生物填料的接触时间不小于15秒。预洗段停留时间应不小于2s,填料高度宜为1.2m。需提供具体的计算说明书。
能够在运行初期、微生物驯养期间以及冲击负荷时达到除臭效果。
填料在使用寿命期间内不需更换。生物载体填料需具有大比表面积、堆积密度小、具有良好的保湿性和透气性等特点，要求载体表面为亲水性，不需连续散水，填料抗强酸耐腐蚀、无压密。
除臭设备在设备调试期即可确保臭气排放达标、对人体无影响并能确保系统在长时间闲置之后能在3天内恢复正常运行。
（6） 循环/喷淋系统
臭气喷淋洗涤系统包含循环水泵、自动补水、自动排污、喷淋管线、喷头等装置。为降低使用成本，喷淋水一部分循环使用，一部分经散水泵喷淋到生物段，然后排走，喷淋水量不得小于10立方米/万立方米风量/小时。
通过PLC控制实现自动喷淋,喷淋方式为间隙喷淋,喷淋频率为每小时一次,每次1.5~2min,喷头所喷的水成雾状,应能覆盖整个生物池没有死角;
散水泵、喷淋水泵需采用知名品牌。过水部分采用SUS304。
循环水泵采用卧式管道离心泵，滤池的总给水管和总排水管采用UPVC管,内部喷淋管路采用UPVC管。
循环水箱的有效储水体积应能满足每次喷淋水用量,循环水箱需设置液位计,高液位的中心高度宜在箱体0.50m、低液位宜在箱体0.20m。
（7） 除臭风机
除臭风机采用侧吸式离心玻璃钢风机，卧式安装，与电机置于同一机座。风机的供货包括减振垫等附件，均包含在供货范围内。电机电源380V/3Ph/50HZ，防护等级IP55。需采用变频风机，内带EMC滤波器和谐波抑制电抗滤波器且功率配备大于电机一个等级，能够在中控室根据需要远程调节电机转速，从而调节抽风量，在保证满足生产状况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节约电能。离心风机允许最高温度为55℃，离心风机电机绝缘等级为F级。
除臭系统排风机与对应除臭设备配套供应。额定风量以20℃、相对湿度为70%-95%为准。风机采用变频电机，根据工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转速，确保风量满足设计处理臭气量的要求,风压在最大抽气量的条件下，应具有高于系统压力损失10%的余量。
风机带有隔音装置，噪音（包括电动机在内）在电机最高转速时应低于80dB(A)，叶轮的动平衡精度不低于G2.5级，且满足24小时连续运转。
必须设置防振垫，隔振效率应≥80%。
（8） 排放系统
根据《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00-2010）的要求，排气筒的出口直径应根据出口流速确定，流速宜取15m/s左右。
排放口的高度应根据环评批复确定，通常为15m。
排气筒应设置永久性采样孔，必要时设置测试平台（预留氨气和硫化氢在线分析仪表的接口位置），并根据规定设计扶梯，详见《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11-1195-2015）、《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 3535-2019）。
排放风管材质为有机玻璃钢，支架、扶梯、平台材质为钢油漆防腐。
排放筒底部应设有清理用的检修口和排水用的排水口。
非防雷保护范围内的排气筒，需装设避雷设施。

